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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日以上海外學習計畫， 

應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 
 30日以下海外學習計畫 

 

公告徵件(每年 12月中旬) 

務必於 1月底前備妥實習機構合約 

並向國際處申請學海系統帳號 

 

第二梯次 

公告徵件 

(每年 12月) 

 

第一梯次 

公告徵件 

(每年 8月) 

↓  ↓  ↓ 

2/1-2/20計畫主持人於學海系統填報完

成，將計畫按「送出」，同時向國際處

提供電子檔經費預算表 

 

繳交計畫書至系級單位進行初審與排

序，同時向國際處提供電子檔計畫書及

經費預算表 

↓    ↓ 

2/21國際處自學海系統列印計畫書， 

送交系級單位初審與排序 
   

由系級單位送交

院級單位審查與

排序，於 9 月底

前繳交計畫書至

國際處 

↓    

由系級單位送交院級單位審查及排序 

並於 3/5前繳交計畫書至國際處 
   

↓    ↓ 

國際處召開校級審查會議(3月中旬) 

，並於會後通知各教學單位主管決議內容 
   國際處召開校級

審查會議 10 月 

底，並於會後通

知各教學單位主

管決議內容 

↓    

3/31計畫書用印並送出報部 

5/31教育部公告結果 
   

  

依時程執行計畫 

(詳見第 2 頁) 

出國 

返國 

繳交成果報告、核銷單據 

結案呈核 

※各項海外學習團經費由國際處年度預算編列。 

海外學習申辦流程圖

圖 

請先與旅行社洽詢辦理費用再填寫預算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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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程 工作事項 說明 

出國日 3個月前須完成 

召開計畫說明會 
向學生說明該次海外學習計畫目的、預期成

效、權利義務及自付金額 

遴選學生  

委託旅行社事宜 可採公開招標或委託台塑網旅行社辦理 

出國日 2個月前須完成 
行前訓練 辦理學生語言、文化禮儀訓練(至少 2 場) 

繳交師生出國人員名單 由國際處統一向學務處確認經文不利生身分 

出國日 1個月前須完成 

學生繳交費用 匯款請備註姓名+海外學習 

申請暫借款 國外匯款請提供正本水單 

繳交行政契約書 一式兩份 

出國 

↓ 

返國 

海外學習 

收集核銷單據 
 

返國後 2週內須完成 
於學海系統上傳成果報告 惟獲學海計畫補助需要 

繳交核銷單據  

返國後 2個月內須完成 

繳交紙本成果報告書 統一膠裝成冊繳交至國際處 

舉辦成果發表會  

呈核經費決算簽  

學海計畫結案 公文函送學海辦公室 

 

1、計畫變更，計畫主持人須以簽呈方式呈核校長，通過後始得執行計畫。 

2、為確保返國後成果發表會能順利完成，遴選學生以在校生為宜。延畢生、休學生不宜
提出申請。 

3、海外學習團之機票、住宿項應以公開招標或委託台塑網旅行社辦理，簽呈校方核准後

始可由得標廠商代為辦理。 

4、出國前依學習目的，規劃訓練課程。至少需完成 2場訓練課程，每場 2小時。內容可
為語言、文化及國際禮儀等訓練。 

5、計畫歸國後成果報告(內容應含課程內容、照片、同學的心得報告)統一膠裝成冊繳交
至國際處。 

各執行階段須完成之工作與截止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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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經費來源： 

1、包括教育部經費及校內經費。 

2、經費預算項目包括機票費、生活費(包含食、宿、交通)及其他項目；其他項目的

核銷需以簽呈方式呈核校長，核准後始可支付。 

二、機票費計算方式： 

1、請先與旅行社詢價後再編列預算，以避免差異過大。 

2、採實報實銷，核銷需檢附：機票票根正本、電子機票、「旅行業代收轉付收據」

正本。 

三、生活費計算方式： 

1、若經費來源為教育部，則以行政院主計處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 外各地區出

差人員生活費日支數額表」為基準，計算每日生活費，來 回路程費為 30%。 

2、若經費來源為校內預算，則依「長庚科技大學國內外出差辦法」附 件「教職員國

外出差日支生活費標準表」為基凖，計算每日生活費，來回路程費為 30%。 

四、其他項目計算方式：請見「學生海外學習辦法」附件「學生海外學習支用項目基準

表」。  

 

預算編列注意事項 

 


